e R SN S P
114# B35 % 1479%

B AR sERF R
/z‘ LILTE_I_A Q’K?{E‘B
PRI A IR R
+F 1E P
1 % EFF

=
|
-
m\

e +

TR RIL A ERE LR
VAR R
I FRFARFGRERER BT E > AR ARI4EIY 1T 3

PREh R R KT
<
p—;pﬁ:; l&ifﬁ’%‘ if"r’§ﬁbo
g’%?‘\‘ﬁ d R L
{2 2d
(2 p ARIMAEIIFAR B3t h2 2P HEZ 52 R

22071082111 /F2 €32 @L ~peidz g ot (7
EALAE TR o ad X @4??i?&£§?1ﬁ1%4
ABIRIEETILMBRL TR I REfFF2F o RE D
PATEE R EE P TII2£127 8p P ER 0 2P EHEF

<4

p

TE A BRRALERIE G b

Hpeiig? FF1HGF > miFpd* RHRHE6I
V2 BT RIRAL PR IEREEEF I

\\
W

B E1I3E4T 3P MALE AT fE R ripF A F KL
TR %4@mpa§ﬂﬂéﬁé’%ﬁﬁ%ﬁ%%ﬁﬁﬁ
HHRL 27« WL FHIRL 27 o RL R LR
kg X TR ARERE ST BRI RE LT

S £ R NGEBTOTHE S T A B ik iE R T

~



P¢,§'f;o
(B p
Tk e B RS kL FH -
QR A E L B
g - A 21] B
H%*ﬁ%ﬁ“ﬂﬁﬂg@&%&&ﬁﬁQE%Lgygg_
B 2 BIREGE G AL TR ARE B 27 L
Ao fL B RRaE g R L TR AR 1
WS o RETEZETHLIOE ARE S
FEEECEPN o 42 BN113#247 3p 2 2P Frip > 3
iﬁ%??%%iQ%’%ﬁgoxﬂﬁ%ﬁ%i%\ﬁ
’nfé;’lﬁzﬁ‘é}‘f’i:}%i’f&!ﬂ»\"é&ﬁm%w; WD 3
3 - - FERVR A @”% i#w’ﬁ%*@%??L%‘
BT g2 2. R A4 B 7 ;
Ko TR R
2 0P HRIAE L F 4
Mo R R ER LT FRES BF 0 T
5%
(2 Fep
1.0 £ 2_37 % (B3 iﬁi?{»fj}-&’a&“ry 0
2"5“5{7‘7'}"“‘ RERGEE L L BEHNE -
= ~aig %aﬁim
(b2 1042117 20 A= et R 2 2 F 0 T ST
I% o
(SR 0113#42 3p 224 113#47 3p 1134 (#) F 511304
030188 "= ~ %2 & fp =387 7
EROLTRE 0 A fRR ] e Fffﬁu*ﬁé,u%
FHRFS1FGT o FEFREFL > TR 2P A
FhoQ B4 2E R 7 B 1 OP » %3 1 4p M &
30,300~ < 3. MABE 1 ¥ F¢xr AKAN PR L ¥ KA
L

\Tq‘\
%
‘-— \
>~
4
A
s
\4
N
I
Sq

.>‘_+
;
\

PR 1 AP 660,800 % > )t AL PR AP FHT



iy

Bl RFPERRR T A 3 R

HAER G s mE e d S IEHE R 5t o p113E4Y 3

P LABE > H4T 3P 2 TR ko | F R A S
(E)%Bt% 'ﬂlg}%'? ’ﬂWé; 1'}: ‘éf&i ’%)'\"L H-p:u,'fé:f)?_‘rﬁg e 15‘

B EARMIISE F37F %8%&?,@&1}%@ 7 w3 E &
AFEIRA S UM Gr 0 R P 113247 10p 4234k
4@@uuan»q%gfﬁ#4*Q§M<TF>4a10%

FoE R EWREADLE P AT L REEFT

/" —7‘\5%“‘-7-1"'\? 'QS °

N RN E

Hﬁ%ﬁ4$ﬁﬁﬂ§é¢é%ﬁﬁﬂﬁ#¢ﬁ’@aﬁ£&
REFOTEFIAVER T P2 o AL 3 p104#1112
FAzR Gt 2 2 P HEE 3 GIEBGE > 2 08 Ghis g3 fF
TR AEFHRES HR AR iR HBRE TR
oo B AL FHRE AR OFREEZIFETEMEST 0 A
BHRZETHE I RE 2P P R kL TR AR BT
£ 2npraREL AL FRIF BRE W2
TiEm AR E 0 pRd R f

AFR ek FREOTE A AR HBE X B Rk
JEFER T TRy A TG 2 R 3G R
Mo BRG] AT TR DL ERGE NG 7R
T k- ¥ RfEH RERIEZHELZIZFLZ >
Hizpm PRI FTHEBIRLESOTEE (LARE 514
6~147F ) > TR AL 2 F FRFL S AR]13E F 3w
F R8T RN Ry A E R R B E N
SRLINE$ 35 e 462 T X - fFFEiraran~ X 5 > 15k %
SN B S ¥ 3 :



b
i

5

iy

W

Aty

ps3
J4:
i

B38regd Y AR LI IR I TFE T RE

g A2 ERCIRE (k) S MRE 0 N &
TFELFRE > @RAMT L £5 LT 2 AE]]3
EAVIP PP o p e R ARG AR
@ﬂQEmiﬁ’ﬁ£~@Wﬁ&WFE%“¢(iﬁhé
F146 ~ 1477 ) » B4 7 A X TR - AL EE R
EEE LN A X e o B AR fadunEe B AR
a3 SRR IR i

PR

C
R SRS
b 7.
)
By
= B 3
W b o T k-

- T e
\!4
4\—
143

2 104E A TiEiE 2 2P g AEBIL S T RE 2P
FAEE2,900F 2 2B FEFRFF AP 25 b
B2 LG AR F i 807 % (LAmE 526
IOF) B XTRE S BRGT  REFIHBILAP
3 WE pied 2 MO EERETR S R AR AR
BoRPILF R ARALBAED X IR AT T T
féﬁﬁﬁ%%%?#ﬁﬁ??’ﬁﬁiiﬁ% 27§
Bt 2 9rp € 3R AUl hE TR 0 TR g TR
B ad 2 BBV A RE P RAKRS G R
LEE ]m;~#¢. FAEMI AL TR R ER
Bk R /ﬁ?ﬁ%’@4”%f %2 3%
; % d
e

WOt E RO & gm0 oss ey

e o @ fs > AT T AL PR %7

TR N R 2P 2T A 2 A4 et
EFAPIPE R A PR LN R RE DD RAE

WA e AR o P 2 Ede LR S ¥ FUNCE SN
'r%’—’*%%lﬁz%ﬁrﬁﬁg—(ij\ £ 51357 ) » R2 ik
FEERY R S TR REASKEFEREE G
ﬁ&%j@”%%ﬁ' H



SR ML HRE ﬁ{ﬁw&%%ﬁﬁgiﬁyﬁi%
MII3ERESF 73 $8 XA S 2 M 23 &
%’éaﬁﬁziﬁ’iﬁz%%w%p¢<Qﬁu$%%
I60F ) "R EEREAFZ B GEFTEGTLEFR L
%%ﬁﬁ’@ %l%$4%ﬁg¢wmi%ﬁp*,ég
@éi?‘@? PR E o RERE RETAKRT G
FATREZERGT L THEF R R
RO P R TR R AL

T RA R ESTOTES 158+

T"—“ ‘

I L

T
S

LW AR A H

1.

S
D

oS T > f e

ﬂﬁ/;«—i_?“}iy %_ﬁ_%’]}@lﬂqfo
I ~ “;‘l;,_" ’lej‘Ji- ’ };17% 2\/2‘" A5 767 /}: I;E ’31’ ‘F)‘J—E-‘i’ i-]l\zj’—l;ﬁl- 3—5
iﬁ\',jk'i-?‘\/:i ;‘:',/;_E} ’)@Jf}iﬁ"ox\}f—;‘lp_;‘:&-%é&%\’ ’

BB BT AR B Sy

AN AEER B A SR ERITS 22 B gy
AgEA AR T - -t H AP e

S SR kY AR RN F18E -

v = Y 3] 114 # 10 * 31 2

REFZRE F P M K

P AGBEBR AN o

Yot PEAZL s Bt EE S0P N o w AR PR T AP T

A (s h) oAk EEFFRA L IFY 0 - HER R

TR Y

v b Y 23 114 & 10 ’ 31 2

TE B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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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79號
原      告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鄭百雅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楊亭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帳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04年11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原告公司108年至111年間之會計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下合稱系爭資料），均由受原告公司委託處理會計事務之訴外人馬誌廷會計師交付被告收執，由被告負保管之責。原告公司新任董事長鄭舜日於112年12月8日上任後，公司逐步進行改革、清查，發現被告於任職期間有冒開發票、協助公司同仁及其配偶違法申報勞工保險費、虛報被告母親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侵占原告公司員工年終獎金等諸多不法行為，遂於113年4月3日將被告免職、解僱，卻遍尋不著系爭資料，被告應係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系爭資料為原告公司所有，被告無合法權源占有系爭資料而未交還原告公司，係侵害原告之所有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返還原告系爭資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被告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一職，及馬誌廷會計師有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等情，均不爭執。惟馬誌廷會計師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後，因資料年度、項目較多，被告即將該等資料分散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辦公室內，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至公司上班時，看見原告公司張貼之公告，始知自己遭無預警違法免職、解僱，原告公司更指派眾多人員強制被告離開公司，全程監視及一一確認被告整理欲攜回之物品，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所處理之業務相關資料，均仍放置在原告公司內，被告並未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被告工作內容主要是核對原告公司帳務及處理董事長交辦事項，並不包含保管系爭資料，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04年11月2日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
　㈡原告於113年4月3日公告113年4月3日113東（管）字第113040301號函「一、本公司同仁鄭百雅，擔任人事管理部門，另違反以下規定，以予解僱：1.協助同仁薪資以少報多，以高額投保勞工保險費，除違反現行法令外，亦造成公司損失，實不可取。2.協助非本公司員工陳〇賜，投保勞工相關保險30,300元。3.原離職員工周子敬，未經本公司同意，並將其投保勞工相關保險69,800元等，此有本公司内部查核資料可參。綜上，經内部查察屬實，該行為除違反工作規則外，亦涉刑法背信、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嫌，據此，自113年4月3日予以免職，並於4月3日自公告即刻生效。」並解僱被告。
　㈢被告因遭原告解僱，對原告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經本院以113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應自113年4月10日起至被告復職前1日止，按月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4萬1,08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對於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及經馬誌廷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等情，固不爭執，惟抗辯：其取得系爭資料後，將系爭資料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辦公室，未曾將該等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保管系爭資料非被告之職責等語，否認有何無權占有系爭資料之情，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系爭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且被告占有系爭資料並無合法權源等情，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以：馬誌廷會計師係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而原告公司之會計僅有被告1人，只有被告可以接觸系爭資料，其他人並不知道系爭資料放置在何處，被告離職當天，其座位附近及整間公司所有可能放置系爭資料的地方，原告都有搜尋過，但都沒有找到系爭資料，且被告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行為，故依一般常理推論，被告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頁），並提出被告之勞保投保紀錄、本院113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馬誌廷會計師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平安會計師事務所函文等為證，主張系爭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惟被告辯稱：我收受系爭資料後，因資料年度及項目甚多，分散放置在總經理、董事長辦公室，我並沒有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除了我以外，公司還有8名會計，印象中分別名叫王秋燕、羊賢美、丁淑美、鄭欣容、林啟珠、王美燕、王麗貞（音同）、陳珠玉，只要董事長有授權，任何人都可以去拿取系爭資料，且我是113年4月3日到公司時才知道自己突遭公告解僱，當時我還沒有進到公司的區域，保全、顧問就在門口阻擋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頁），否認現占有系爭資料。查被告對於經馬誌廷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乙情，雖不爭執，惟抗辯已將系爭資料放置於公司，並未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衡諸被告自104年起即擔任原告公司會計經理職務，且原告公司為資本額達2,900萬元之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此有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至35頁），以其公司規模、組織而言，就會計師移交之公司會計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等資料，應時有內部使用或查察、檢核之需求，被告應無自受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起，即私自收執而未曾將資料放置公司，卻完全未遭發覺之可能，堪認被告所辯自會計師處收受系爭資料後，即將該等資料放置於公司之情，要屬可採。而原告上開主張公司僅有被告1人擔任會計職務、僅被告有接觸到系爭資料之可能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原告復未就其所主張之該等事實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則系爭資料經會計師交由被告收受放置於公司後，是否僅有被告得以接觸、而僅被告有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之可能，均屬有疑；且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遭原告公司突以公告方式解僱，原告公司派人監督被告收拾物品離開公司之過程中，未見被告攜出系爭資料等情，業據原告自陳甚詳（見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主張被告因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行為，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提早於遭解僱前將系爭資料攜出公司云云，僅為其主觀臆測，要無法作為被告自原告公司攜出系爭資料、現仍占有系爭資料之證明。況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經原告公司以公告方式解僱，被告對原告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9至60頁），則被告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業經合法終止，尚屬有疑，原告既主張被告擔任會計經理之職務內容，包含應負掌管、保管系爭資料之責，則縱被告有原告所主張占有系爭資料之情，其占有是否無合法權源存在，亦屬有疑。原告既未提出足夠證據資料，證明系爭資料現係由被告占有中，且其占有無合法權源存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　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婷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79號

原      告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鄭百雅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楊亭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帳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04年11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原告

    公司108年至111年間之會計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下合

    稱系爭資料），均由受原告公司委託處理會計事務之訴外人

    馬誌廷會計師交付被告收執，由被告負保管之責。原告公司

    新任董事長鄭舜日於112年12月8日上任後，公司逐步進行改

    革、清查，發現被告於任職期間有冒開發票、協助公司同仁

    及其配偶違法申報勞工保險費、虛報被告母親退休前6個月

    之平均薪資、侵占原告公司員工年終獎金等諸多不法行為，

    遂於113年4月3日將被告免職、解僱，卻遍尋不著系爭資料

    ，被告應係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

    出原告公司。系爭資料為原告公司所有，被告無合法權源占

    有系爭資料而未交還原告公司，係侵害原告之所有權。為此

    ，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

    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返還原告系爭資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被告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一職

    ，及馬誌廷會計師有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等情，均不爭執。

    惟馬誌廷會計師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後，因資料年度、項目

    較多，被告即將該等資料分散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

    長辦公室內，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至公司上班時，看見原

    告公司張貼之公告，始知自己遭無預警違法免職、解僱，原

    告公司更指派眾多人員強制被告離開公司，全程監視及一一

    確認被告整理欲攜回之物品，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所處

    理之業務相關資料，均仍放置在原告公司內，被告並未將系

    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被告工作內容主要是核對原告公司

    帳務及處理董事長交辦事項，並不包含保管系爭資料，原告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04年11月2日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

    。

　㈡原告於113年4月3日公告113年4月3日113東（管）字第113040

    301號函「一、本公司同仁鄭百雅，擔任人事管理部門，另

    違反以下規定，以予解僱：1.協助同仁薪資以少報多，以高

    額投保勞工保險費，除違反現行法令外，亦造成公司損失，

    實不可取。2.協助非本公司員工陳〇賜，投保勞工相關保險3

    0,300元。3.原離職員工周子敬，未經本公司同意，並將其

    投保勞工相關保險69,800元等，此有本公司内部查核資料可

    參。綜上，經内部查察屬實，該行為除違反工作規則外，亦

    涉刑法背信、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嫌，據此，自113年4月3

    日予以免職，並於4月3日自公告即刻生效。」並解僱被告。

　㈢被告因遭原告解僱，對原告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

    ，經本院以113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

    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應自113年4月10日起至被告

    復職前1日止，按月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4萬1,080元，

    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對於自104年11月

    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及經馬誌廷會計師

    交付系爭資料等情，固不爭執，惟抗辯：其取得系爭資料後

    ，將系爭資料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辦公室，未曾

    將該等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保管系爭資料非被告之職責等

    語，否認有何無權占有系爭資料之情，依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系

    爭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且被告占有系爭資料並無合法權源

    等情，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以：馬誌廷會計師係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而原告公

    司之會計僅有被告1人，只有被告可以接觸系爭資料，其他

    人並不知道系爭資料放置在何處，被告離職當天，其座位附

    近及整間公司所有可能放置系爭資料的地方，原告都有搜尋

    過，但都沒有找到系爭資料，且被告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

    行為，故依一般常理推論，被告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

    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46

    、147頁），並提出被告之勞保投保紀錄、本院113重勞訴字

    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馬誌廷會計師通訊軟

    體LINE對話紀錄及平安會計師事務所函文等為證，主張系爭

    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惟被告辯稱：我收受系爭資料後，因

    資料年度及項目甚多，分散放置在總經理、董事長辦公室，

    我並沒有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除了我以外，公司還有

    8名會計，印象中分別名叫王秋燕、羊賢美、丁淑美、鄭欣

    容、林啟珠、王美燕、王麗貞（音同）、陳珠玉，只要董事

    長有授權，任何人都可以去拿取系爭資料，且我是113年4月

    3日到公司時才知道自己突遭公告解僱，當時我還沒有進到

    公司的區域，保全、顧問就在門口阻擋等語（見本院卷第14

    6、147頁），否認現占有系爭資料。查被告對於經馬誌廷會

    計師交付系爭資料乙情，雖不爭執，惟抗辯已將系爭資料放

    置於公司，並未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衡諸被告自

    104年起即擔任原告公司會計經理職務，且原告公司為資本

    額達2,900萬元之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此有原告提出

    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至35

    頁），以其公司規模、組織而言，就會計師移交之公司會計

    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等資料，應時有內部使用或查察、

    檢核之需求，被告應無自受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起，即私自

    收執而未曾將資料放置公司，卻完全未遭發覺之可能，堪認

    被告所辯自會計師處收受系爭資料後，即將該等資料放置於

    公司之情，要屬可採。而原告上開主張公司僅有被告1人擔

    任會計職務、僅被告有接觸到系爭資料之可能等情，均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原告復未就其所主張之該等事實

    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則系爭資料經會計師交由被告收受

    放置於公司後，是否僅有被告得以接觸、而僅被告有將系爭

    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之可能，均屬有疑；且被告係於113年4月

    3日遭原告公司突以公告方式解僱，原告公司派人監督被告

    收拾物品離開公司之過程中，未見被告攜出系爭資料等情，

    業據原告自陳甚詳（見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主張被告因

    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行為，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提早

    於遭解僱前將系爭資料攜出公司云云，僅為其主觀臆測，要

    無法作為被告自原告公司攜出系爭資料、現仍占有系爭資料

    之證明。況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經原告公司以公告方式解

    僱，被告對原告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經本院以113

    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9至60

    頁），則被告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業經合法終止，尚屬

    有疑，原告既主張被告擔任會計經理之職務內容，包含應負

    掌管、保管系爭資料之責，則縱被告有原告所主張占有系爭

    資料之情，其占有是否無合法權源存在，亦屬有疑。原告既

    未提出足夠證據資料，證明系爭資料現係由被告占有中，且

    其占有無合法權源存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

    還系爭資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　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婷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479號

原      告  東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舜日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劉士睿律師

被      告  鄭百雅  



訴訟代理人  鄭渼蓁律師

            楊亭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帳冊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自民國104年11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原告公司108年至111年間之會計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下合稱系爭資料），均由受原告公司委託處理會計事務之訴外人馬誌廷會計師交付被告收執，由被告負保管之責。原告公司新任董事長鄭舜日於112年12月8日上任後，公司逐步進行改革、清查，發現被告於任職期間有冒開發票、協助公司同仁及其配偶違法申報勞工保險費、虛報被告母親退休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侵占原告公司員工年終獎金等諸多不法行為，遂於113年4月3日將被告免職、解僱，卻遍尋不著系爭資料，被告應係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系爭資料為原告公司所有，被告無合法權源占有系爭資料而未交還原告公司，係侵害原告之所有權。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等語。

　㈡並聲明：

　⒈被告應返還原告系爭資料。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被告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一職，及馬誌廷會計師有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等情，均不爭執。惟馬誌廷會計師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後，因資料年度、項目較多，被告即將該等資料分散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辦公室內，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至公司上班時，看見原告公司張貼之公告，始知自己遭無預警違法免職、解僱，原告公司更指派眾多人員強制被告離開公司，全程監視及一一確認被告整理欲攜回之物品，被告於原告公司任職期間所處理之業務相關資料，均仍放置在原告公司內，被告並未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被告工作內容主要是核對原告公司帳務及處理董事長交辦事項，並不包含保管系爭資料，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並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告自104年11月2日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

　㈡原告於113年4月3日公告113年4月3日113東（管）字第113040301號函「一、本公司同仁鄭百雅，擔任人事管理部門，另違反以下規定，以予解僱：1.協助同仁薪資以少報多，以高額投保勞工保險費，除違反現行法令外，亦造成公司損失，實不可取。2.協助非本公司員工陳〇賜，投保勞工相關保險30,300元。3.原離職員工周子敬，未經本公司同意，並將其投保勞工相關保險69,800元等，此有本公司内部查核資料可參。綜上，經内部查察屬實，該行為除違反工作規則外，亦涉刑法背信、偽造文書、詐欺等罪嫌，據此，自113年4月3日予以免職，並於4月3日自公告即刻生效。」並解僱被告。

　㈢被告因遭原告解僱，對原告提起訴訟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經本院以113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原告應自113年4月10日起至被告復職前1日止，按月給付被告新臺幣（下同）4萬1,08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對於自104年11月間起受僱於原告公司擔任會計經理職務，及經馬誌廷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等情，固不爭執，惟抗辯：其取得系爭資料後，將系爭資料放置在原告公司總經理及董事長辦公室，未曾將該等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且保管系爭資料非被告之職責等語，否認有何無權占有系爭資料之情，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即系爭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且被告占有系爭資料並無合法權源等情，負舉證之責。

　㈡原告固以：馬誌廷會計師係將系爭資料交付被告，而原告公司之會計僅有被告1人，只有被告可以接觸系爭資料，其他人並不知道系爭資料放置在何處，被告離職當天，其座位附近及整間公司所有可能放置系爭資料的地方，原告都有搜尋過，但都沒有找到系爭資料，且被告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行為，故依一般常理推論，被告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於遭解僱前即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頁），並提出被告之勞保投保紀錄、本院113重勞訴字第8號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判決、馬誌廷會計師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及平安會計師事務所函文等為證，主張系爭資料現由被告占有中。惟被告辯稱：我收受系爭資料後，因資料年度及項目甚多，分散放置在總經理、董事長辦公室，我並沒有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除了我以外，公司還有8名會計，印象中分別名叫王秋燕、羊賢美、丁淑美、鄭欣容、林啟珠、王美燕、王麗貞（音同）、陳珠玉，只要董事長有授權，任何人都可以去拿取系爭資料，且我是113年4月3日到公司時才知道自己突遭公告解僱，當時我還沒有進到公司的區域，保全、顧問就在門口阻擋等語（見本院卷第146、147頁），否認現占有系爭資料。查被告對於經馬誌廷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乙情，雖不爭執，惟抗辯已將系爭資料放置於公司，並未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等語；衡諸被告自104年起即擔任原告公司會計經理職務，且原告公司為資本額達2,900萬元之未公開發行股份有限公司，此有原告提出之股份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6至35頁），以其公司規模、組織而言，就會計師移交之公司會計傳票、日記簿及總分類帳等資料，應時有內部使用或查察、檢核之需求，被告應無自受會計師交付系爭資料起，即私自收執而未曾將資料放置公司，卻完全未遭發覺之可能，堪認被告所辯自會計師處收受系爭資料後，即將該等資料放置於公司之情，要屬可採。而原告上開主張公司僅有被告1人擔任會計職務、僅被告有接觸到系爭資料之可能等情，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抗辯，原告復未就其所主張之該等事實提出任何證據資料為證，則系爭資料經會計師交由被告收受放置於公司後，是否僅有被告得以接觸、而僅被告有將系爭資料攜出原告公司之可能，均屬有疑；且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遭原告公司突以公告方式解僱，原告公司派人監督被告收拾物品離開公司之過程中，未見被告攜出系爭資料等情，業據原告自陳甚詳（見本院卷第135頁），原告主張被告因任職期間涉有諸多不法行為，應是為掩蓋其不法行為，提早於遭解僱前將系爭資料攜出公司云云，僅為其主觀臆測，要無法作為被告自原告公司攜出系爭資料、現仍占有系爭資料之證明。況被告係於113年4月3日經原告公司以公告方式解僱，被告對原告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經本院以113年度重勞訴字第8號判決確認兩造間之僱傭關係存在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該判決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9至60頁），則被告與原告間之勞動契約是否業經合法終止，尚屬有疑，原告既主張被告擔任會計經理之職務內容，包含應負掌管、保管系爭資料之責，則縱被告有原告所主張占有系爭資料之情，其占有是否無合法權源存在，亦屬有疑。原告既未提出足夠證據資料，證明系爭資料現係由被告占有中，且其占有無合法權源存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資料，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陳　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謝婷婷　　　　　

　　　　　　　　　　　　　　　　　　　　





